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
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试卷评阅、分析以及归档暂行规定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试卷的管理工作，明确试卷评阅、分析以及归档的要求，保证试卷使用和管理的效果与质量，特制定本暂行规定。

一、试卷的评阅

1.考查成绩按百分制或五级记分制（即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合格、不及格）评定。所有考试课程（包括实验课和毕业论文等）均实行百分制计分。

2.考试结束后，试卷的评阅工作应在6天内完成。任课教师阅卷结束后应将成绩填入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生成绩考核登记表》并在网上登录成绩，不及格的成绩应用红笔登记。该表中应至少包括平时成绩、期中、期末成绩、总评成绩。平时成绩所占比例不超过20%（各学院也可根据专业特点制定相应的结构成绩比例）。成绩单和试卷（应按学号顺序排列整齐以便装订）及时交学院教务秘书。任课教师应在考试结束一周内完成成绩录入工作。
3.教师在批阅试卷时一律用红色笔进行。每道题目要有批阅标记。一律采用扣分，扣分应写在本题的右侧，用负分表示。打半勾标记的试题，对于错误的部分用下划线标出失分。每大题的得分要写在题目左上角的得分栏内，然后再将每大题的得分记入试卷总得分栏中，统计出总分。各大题分数可保留一位小数，但总分应四舍五入，不保留小数位，即试卷总成绩为整数。作弊考生试卷不予评阅，成绩按零分记，试卷成绩登记中该生成绩一栏中注明“违纪”。

4.试卷批阅时卷面要保持整洁，不得随意涂抹。批改标记和分数应书写工整，易于辨认。对于在批改试卷中的误改，评阅教师应在其错误的标记上打双横杠后改正，并在其下方签全名。

5.阅卷结束后，教师对试卷的评阅情况应及时进行复查。评阅人、积分人和复核人应在试卷对应栏目中签全名。
6.成绩一旦上报后任何人无权更改。学生对考试成绩有异议，可在下一学期开学的二周内，书面向学院提出申请，经教学院长批准，由任课教师和教务秘书两人以上复查，经复查试卷确系教师判卷有误，可更正成绩，但必须做出书面说明，并由任课教师、教务秘书和教学院长签字，附在试卷后面。
二、试卷分析

1.阅卷结束后，任课教师要填写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生成绩统计及试卷分析表》。

2.任课教师应对所任课程学生试卷成绩情况进行相关分析，并认真填写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生成绩统计及试卷分析表》。考试成绩一般应符合正态分布规律，优秀（不及格）成绩一般不得超过30%，超过30%者须由主管教学院长在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生成绩统计及试卷分析表》上签字认可。教师应通过对试卷评阅，收集、分析学生学习中的问题，进行认真总结，提出在今后教学中应采取的相应对策。
三、试卷保存

1.教师将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、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生成绩统计及试卷分析表》、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生成绩考核登记表》及批阅过的试卷（请按学号顺序排列整齐）等试卷文档在规定的期限内交二级学院教务秘书。
2.试卷装订要用学校统一格式的试卷封面按教学班级分装成册，并在试卷封面上各栏目填写工整、详尽。试卷必须按学号从小到大顺序排列后装订，并附相关材料。装订顺序依次为：①试卷封面；②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生成绩统计及试卷分析表》；③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；④试卷等。以上材料装订要整齐、美观。

3.上机考试类型的课程要刻成光盘保存，光盘中要有试题、成绩单、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、试卷分析表、学生答题等材料。

4.作品等类型的课程可将学生作品拍照，刻成光盘保存，光盘中要求有成绩单、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、试卷分析表等材料。

5.试卷应保存到学生毕业离校后3年。

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

本规定自2013年12月起实施。

二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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